
郊区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地带，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共在郊区的土地改革一般

发生在1949年前后的一两年内。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共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稳定刚

解放的城市秩序、发展城市经济成为首要任务。这也对在郊区这一特殊空间内的土改提出了新的要

求：既要消灭封建剥削、解放生产力,又不能影响工商业，更要尽快稳定社会秩序，进而推动城市经

济的发展。在陌生的环境中进行熟悉的工作并且要兼顾各方的利益和要求，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

个严峻的考验。

考察中共在郊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方式方法以及遇到的困难等问题，对研究中共在新环境

之下的适应能力具有很高的价值。目前除了对北京、上海郊区的土地改革有一定的关注外，学术界

对其他城市郊区的土改研究还很不足，其中就包括天津郊区。天津郊区于1949年3月开始土改，是中

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最早开始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处于郊区土改的探索阶段。本

文以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的郊区土改档案和《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资料为依据，通过梳理中

共在津郊的土改过程，研究津郊土改政策的特殊性、发动群众过程中表现出的理性与惯性，以及土

改后对郊区农副业生产扶持策略的有效性。

天津市人民政府紧密结合土改前津郊的地权分配、剥削关系、郊区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等特

点，制定郊区的土地改革政策，目的在于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与发展城市经济，因此，与以往

的土改政策有很大的不同。为了以后市政建设的便利，不采用农民土地所有制，而是将没收地主、

征收富农的土地收归国有，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为保护郊区先进的生产力，分配土地使用权时

不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而主要根据“原佃不动”原则进行分配；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不组织贫雇

农诉苦、不开展反霸斗争，限制人口占多数的贫民阶层参与土改，谨小慎微地发动群众；为了尽快

恢复生产，天津市人民政府发放多种贷款，扶助农耕、帮助郊区居民建立副业生产小组，不但增加

了农民收入，也使没有获得土地的大量贫民找到了能够维持生活的方式。

土地改革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经济目的可通过平均分配土地使农民实现“翻身”，而政

治目的则要发动群众参与土改，摧毁封建统治，建立农村新秩序，使农民实现“翻心”。经济和政

治意义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于，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是发动群众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一土改逻辑

使津郊土改干部们在理论和现实之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由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园田和用机器耕作

的农田不能分配，还有不能挖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和富农的浮财等原因，导致津郊可供分配的包括土

地在内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这就严重影响了土改干部们发动群众的力度。在土改过程中，土改的

第一阶段，主要以“行政的方式”进行，结果导致封建剥削废除的不彻底；土改的第二阶段，增加

了发动群众的力度，结果导致某些区分配了园田，违反了政策，市政府察觉后，马上发出了纠偏的

指示。

通过对天津郊区土改过程的考察可知，中国共产党在主观意识层面努力地摆脱以往在农村工作

的习惯，以尽快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土改干部们一直在寻找“不以物质利益作为发动群众的

前提条件”的动员群众的方法，可惜至土改结束，也没有找到答案。尽管出现了一些偏差，天津郊

区的土地改革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在消灭封建剥削的同时，维护了工商业，使城市经济尽快得

到了恢复和发展。天津郊区的土改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大城市郊区全面推进土地改革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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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明初公文纸印本《后汉书》《魏书》，所用纸张主要为明洪武年间税

粮文册，经考证为洪武三年（1370）处州府小黄册，另有4叶为洪武六年左右台州卫下某百户所卷宗

残件。其中，明初小黄册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弥补了史籍记载的不足和国内明初小黄册原件

的史料空白，提供了明代黄册攒造之初的原始形态，更是研究明初户籍管理和赋役征派的重要实物

资料。其内容涉及明初人口管理、赋税征收、徭役摊派，提供了研究明初土地结构和人户阶层、民

田的珍贵一手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这批明初小黄册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多种土地占有形式的数量和

纳税额度，且部分地区留存有起科则例，是明初处州府田地科则研究的珍贵原始资料，有利于更为

深入地把握明初处州府的田土数量以及科则问题，对推动明初土地占有形式、赋税科则的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

本文立足文献学研究方法，对这批明初小黄册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复原，包括俗体字、异体字

的运用和繁简之间的混用等，均按照文书原文迻录。同时利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引入经济学、

计量统计学等方法，对有关史料进行解读和分析，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全面考察了明初小黄册登载

的演变及其蕴含的史学价值。

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对这批小黄册从整体上介绍，对其价值作了分析。结合传世

文献有关记载，对比明代赋役黄册的书写特点，明确其应为明初小黄册原件，考证了这批小黄册的

地域归属。第二部分，对这批明洪武三年处州府小黄册进行了基本的文书复原，主要从文献学的角

度，结合残存小黄册中所载人户编充里甲时间等内容，并对比原图版分析其书写笔迹、墨色、行

距以及户下人丁、田粮登载特点，对这批处州府小黄册现存人户信息相对较多且分属不同攒造地域

的三个里的小黄册进行文书册籍复原，基本还原了明初小黄册的原貌。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这批

小黄册所反映的明初处州府地区人户土地占有规模，尤其是对里甲正户、带管外役人户和编排不尽

人户等不同人户所属阶层的分析，对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有积极意义。第四部分，对小黄册中的带

管外役户、畸零户、寄庄户等特殊人户进行专题研究，明确了明初小黄册中带管外役人户和编排不

尽人户的确切内涵，对其各自的登载特点和徭役佥充作了详尽的分析，揭示了明初在人户编排上重

田产，“以田粮定居”成为国家编户赋役征派的特点。第五部分，对小黄册登载中的民田进行了研

究，通过对初处州府小黄册所载田土总额及民田数量统计，明确了明初处州府官田少、占比低，而

民田在各类田土类型中占有绝对优势的特点，反映了明代处州府地区民田税轻的特点。

本文利用这批新发现于古籍纸背的明代小黄册原件，坚持以文书为中心，在对其进行基本复原

的基础上，通过对小黄册内容的解读和分析，立足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充分发掘小黄册中新数据

的史学价值，并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及其它古籍纸背中的赋役黄册等资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期

推动明代赋役制度的整体研究以及相关人户及田土等问题的研究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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